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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吉林省建设工程项目

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活动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安全生产

方针，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弘扬生命至上、安全第一的思想，健

全公共安全体系，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，

总结典型经验和好的做法，吉林省建筑业协会决定组织开展2023

年吉林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活动。

现将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开展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学习

交流活动，使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贯穿始终、持之以恒，推

动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常态化、规范化，做到施工

全过程的安全生产管控，有效防范施工伤亡事故。通过组织学习

观摩，相互学习、相互借鉴，以促进全省建筑施工工地安全生产

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企业应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建筑施工企业，并

吉林省建筑业协会文件

吉建协〔2023〕27 号



- 2 -

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，申报企业在本年度和上

一年度未发生较大及以上施工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（二）申报的建设工程项目在吉林省境域内，符合国家基本

建设程序、工程建设各方主体市场行为规范，建筑施工安全监督

及施工许可手续齐全。

（三）申报的建设工程项目自开工之日起至竣工之日止的全

过程，始终严格贯彻执行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和住

房城乡建设部有关建筑施工安全及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

各项规定。

（四）申报的建设工程项目施工中，没有发生因违反安全生

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强制性标准而受到政府主管部门或其委托

的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的行政处罚。

（五）申报的建设工程项目施工中，未发生一般及以上施工

生产安全责任事故，未发生扬尘、噪音、非道路移动机械、建筑

垃圾等违反国家和省有关规定造成严重大气环境污染的情形。

（六）对于已开展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

习交流活动的市（州）所申报的项目，应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

方面成绩突出，可在市（州）范围内组织学习交流活动的项目。

（七）不得使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淘汰和危及生

产安全施工工艺、设备和材料。

（八）申报省级的建设工程项目应为主体工程形象进度达到

50%、不超过 70%的在建工程。

（九）建设工程项目规模和造价要求：

1.房屋建筑工程的建筑面积在 15000 平方米及以上；

2.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造价在 3000 万元及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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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资料

（一）《吉林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

交流活动申报表》。

（二）申报企业情况：

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、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。

（三）创建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的情况：

1.项目概况

（1）工程名称、建设地点、结构类型和工程规模，合同工

期、实际开工日期和已完工程形象进度。

（2）中标通知书、合同（协议书、专用条款）、施工许可

证复印件。

（3）定期开展施工阶段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情况。

2.安全管理情况

安全管理标准化体系的建立和相关制度的执行，用于安全检

查、评估、教育等安全生产费用投入情况。

3.文明施工情况

文明施工管理标准化体系的建立和相关制度的执行。

4.介绍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情况的照片（不少于 20 张，应

有全景和局部特写，并在照片下配文字说明）。

5.对于已开展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

交流活动的市（州）所申报的项目，应提供获市（州）协会建设

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交流证明材料。

（四）安全标准化工地经验交流资料（1500 字以内），反映

该施工工地特色鲜明、务实管用、成效显著等安全生产标准化管

理与创新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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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反映项目安全标准化工地现场实况的视频资料（5分钟）

及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亮点 PPT。

四、报送方式及要求

（一）纸质版资料

申报资料（一）至（四）项（封面见附件 5）

（二）电子版资料

建立一级文件夹，重命名为企业简称+2023AA

1.将申报资料（一）至（四）项合并成一个 PDF 文件，重命

名为：1.单位简称+资料

2.将视频材料重命名为：2.单位简称+视频

3.将 PPT 重命名为：3.单位简称+PPT

将电子版资料拷贝至 U 盘，连同纸质版资料报送至吉林省建

协质量安全分会。

五、评价程序

（一）吉林省建筑业协会组织专家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核，并

组建复查组，对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进行现场检查。

（二）复查工作完成后，组织召开终评会议，听取复查组专

家的情况汇报。邀请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全程参与现场复

查和终评会议，并对评价情况进行审议。复查评分 90 分及以上

的，可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学习交流。

（三）对于拟通过评价的“吉林省安全标准化交流活动”项

目名单在吉林省建筑业协会网站和公众号上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

工作日。公示期内，对反映的问题须作认真核实及处理。评价结

果经报省住建厅审核同意并备案后予以公布。

8 月 11 日前，根据申报项目的进度，随时申报随时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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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：李沫、张凯瑞

联系电话：0431-89567007

地 址：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区生态大街 伟峰东樾 11 号楼

2801 室

附件：1.吉林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

交流活动管理办法

2.吉林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

交流活动申报表

3.吉林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

交流活动申报资料封皮和装订要求

4.吉林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

交流活动申报视频及 PPT 内容和要求

5.吉林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

交流活动申报汇总表

吉林省建筑业协会

2023 年 5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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